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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起草说明 

 

一、本解释的制定背景 

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是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针对企业会计准则执行中出现的分歧、对准则条款规定

不清楚或尚未规定的问题作出补充说明。为及时解决企业会

计准则执行中出现的新问题、新情况，自 2007 年企业会计

准则体系实施以来，我部陆续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

号至第 13 号，有助于企业会计准则的持续平稳有效实施。 

近年来，我们密切跟踪企业会计实务，关注到如下两方

面进展：一是有关部门加强了对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

本方合作（PPP）模式的指引，社会资本方的 PPP 业务相关

监管规定和法律环境有所变化，运作方式也更为多样化，社

会资本方的会计处理需进一步完善；二是多个国家和地区陆

续推进以基于实际交易的无风险基准利率替代银行间报价

利率（如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LIBOR）等基准利率改革，

可能导致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合同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

生变更或租赁变更等。为进一步规范有关业务的会计处理，

切实解决我国企业相关会计实务问题，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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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则的持续趋同，我们聚焦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需要协调完

善的有关问题，起草了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）。 

二、本解释的制定过程 

为制定本解释，我们先后开展了以下工作： 

一是启动研究。密切跟踪我国会计实务发展和国际趋同

进展，通过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机制收集了解准则实施中需要

进一步明确的问题，并研究确定纳入解释的议题，启动了本

解释的研究起草工作。 

二是调研起草讨论稿。今年以来，我们分别通过电话访

谈、召开座谈会、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，向有关业务监管单

位、企业、会计师事务所全面了解业务操作和会计核算情况，

进一步对拟规范的问题深入研究和讨论，并形成本解释讨论

稿。 

三是修订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。充分发挥企业会计准则

实施机制作用，就相关问题开展了多次内部研讨，在汇总整

理和深入分析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经过反复修改完善，最

终形成了本解释的征求意见稿。 

三、本解释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关于社会资本方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

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。 

为规范社会资本方对PPP项目合同的相关会计处理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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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与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——收入》（财

会〔2017〕22号，以下简称《收入准则》）的衔接，结合财

政部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引》

（财金〔2020〕13号）等相关规定，我们对《企业会计准则

解释第2号》（财会〔2008〕11号，以下简称《解释2号》）中

第五项内容进行了修订完善，起草了本解释中关于社会资本

方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。主

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．相关会计处理。在《解释2号》基础上对社会资本方

的相关会计处理进行了修订完善。一是社会资本方在PPP项

目资产建造和运营阶段的收入确认等方面与《收入准则》协

调一致；二是增加了在PPP项目资产建造过程中借款费用的

会计处理。社会资本方的相关会计处理遵循了相关企业会计

准则确立的原则，并且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了趋同。 

2. 附注披露。分别针对PPP项目合同的相关信息、会计

处理相关信息提出了具体的披露要求，弥补了《解释2号》

附注披露的不足，同时也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趋同。 
（二）关于基准利率改革导致相关合同现金流量的确定

基础发生变更的会计处理。 

在基准利率改革过程中，企业因修改合同条款以将原参

考基准利率替换为替代基准利率、改变参考基准利率的计算

方法、触发兜底条款等，可能导致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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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生变更或导致租赁变更等。为简化会

计处理，本解释作出以下规定： 

1. 当基准利率改革直接导致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

产或金融负债合同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生必要变更，且变

更前后的确定基础在经济上相当时，企业应当直接按照变更

后的未来现金流量重新计算实际利率，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后

续计量。除基准利率改革导致的上述变更外，以摊余成本计

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同时发生其他变更的，企业应当先

根据上述规定对基准利率改革所要求的变更进行会计处理，

再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

的规定对其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。 

2. 当基准利率改革直接导致未来租赁付款额的确定基

础发生必要变更，且变更前后的确定基础在经济上相当时，

承租人应当直接按照变更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重新计量租

赁负债，并相应调整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。除基准利率改

革导致的上述变更外，同时发生其他租赁变更的，要求一并

适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——租赁》有关租赁变更的规

定。 

四、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

关于本征求意见稿，我们拟重点就以下问题听取意见和

建议： 

（一）关于社会资本方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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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。 

问题 1：您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关于 PPP 项目合同的条

件和特征的规定？如果不同意，请说明理由，并对应当如何

规定提出建议。 

问题 2：您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关于社会资本方在 PPP

项目资产建造和运营阶段的会计处理规定？如果不同意，请

说明理由，并对应当如何规定提出建议。 

问题 3：您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关于社会资本方在 PPP

项目资产建造过程中借款费用的会计处理规定？如果不同

意，请说明理由，并对应当如何规定提出建议。 

问题 4：您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关于社会资本方 PPP 项

目合同在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规定？如果不同意，请说明

理由，并对应当如何规定提出建议。 

（二）关于基准利率改革导致相关合同现金流量的确定

基础发生变更的会计处理。 

问题 5：您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关于基准利率改革导致

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合同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生变更的

会计处理的规定？如果不同意，请说明理由，并对应当如何

规定提出建议。 

问题 6：您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关于基准利率改革导致

的租赁变更的会计处理规定？如果不同意，请说明理由，并

对应当如何规定提出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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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7：您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关于基准利率改革及相

关会计处理的披露要求？如果不同意，请说明理由，并对应

当如何规定提出建议。 

问题 8：您从事的套期业务是否受基准利率改革的影响？

如是，您认为是否有必要针对基准利率改革对套期会计运用

的影响作出例外规定？ 

（三）其他。 

问题 9：您对征求意见稿有无其他意见和建议，请说明

理由，并对应当如何规定提出建议。 

 
 


